
  臺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新生入學相關時程表 

日  期 行   事   記   要 
月 日 星期  
   若 3/28 新生報到暨新生測驗有事無法到校，請於 3/23-27 早上八點至下午五點提前先行完成報到。 

 3 28 六 

1.新生報到：上午 8:00 準時到臨時編班教室集合。 
2.新生學科測驗：國文、英文、數學三科。 
3.當天必須繳交：(1) 入學報到單中的『資料確認聯』。 (每一位新生都要交回)   
                (2)『新生暑期學藝活動』 報名回條。（要參加才交  建議網路報名） 
                (3)『暑假英語夏令營』 報名回條。 （要參加才交） 
4.發給【新生訓練課程表】及【新生資料繳交提醒單】。 
5.雙胞胎或原住民身分的學生，請在下課時間或放學之後，請跟臨時導師索取資料回家給家長填寫。 

6 19 
之前 

五 

1.雙胞胎新生：6/19 前到 2樓教務處填寫【編班意願調查表】，逾期視同家長願意由教育局電腦隨機編班。 
2.低收(中低收)入戶學生：請於 6/19 前繳交區公所核發之證明至 1 樓總務處出納組，以便申請各項費用 
  減免。 
3.符合身心障礙學生、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減免雜費資格者：請於 6/19 前備妥相關資料至 1 樓特教組填寫 
  申請書。 

  7  16~17 四~五 新生服裝販售,上午 8:30〜下午 1:30 至崇明館購買 

  7 20 一 公佈『新生暑期學藝活動』上課編班(在本校一樓玄關公告欄及網站) 

  7/27~8/14 一~五 

1.『新生暑期學藝活動』開始(有報名參加者須到校上課，請上午 7：50 前到校) 
2.新生暑期學藝活動期間：7 月 27 日~ 8 月 14 日止(週一至週五每天上課半天，4 節課，共 15 天)  
3.發『新生暑期學藝活動』繳費單 
4.請穿著崇明國中制服或運動服，若尚未購買請穿著國小制服。 

7 
30 
(暫定) 四 

臺南市各國中新生統一編班及導師抽籤，下午 3時本校網頁及 1樓玄關公告編班名單。 

(以教育局公告為準  公告) 

  8 21 五 

1.新生訓練(上午 7:30~下午 4:05)  請穿著崇明國中制服或運動服 
2.繳交：（1）1 吋大頭照 1 張(給輔導室)。   （2）大頭照光碟     
       （3）戶口名簿影本 1 份，右上角寫上正式班級座號及姓名。 
       ※繳交上列資料是為了建立正確的學籍資料及製作學生證之用，請準時繳交 
3.如果國小畢業成績是各班前五名及各項市長獎，請交獎狀影本給導師，以便申請優秀新生獎學金。 
 （獎狀影本右上角寫上正式班級、座號及名次）逾期視同棄權，請把握時間。頒獎時間為校慶當天。 
4.社團調查、填寫 A 卡學習單、交通組家長志工調查。 
5.請攜帶個人餐具。 

  8 28 五 全體師生返校，7:20 到校，10：00 放學 

  8  31 一 開學典禮，7:20 到校並正式上課，16:05 放學，中午有營養午餐，請攜帶個人餐具。   

 

相關既定時程仍以教育局公告為準，如新生編班、開學日。 

 

   ※注意事項※ 

一、請按行事曆規定之日期準時返校；若有事不能返校時，請到學務處辦理請假手續。 

二、雙(多)胞胎新生：6/19 前到 2樓教務處註冊組填寫編班意願調查表(註明要同班或不同班)，一旦教育局編班    

業完成後，不得要求更改。未繳交該調查表給註冊組者，視同由教育局電腦隨機編班，事後

不得有異議。 

三、各項減免或就學優待申請辦法：6/19 前到各相關處室辦理 

    (一)原住民：2樓教務處註冊組填寫資料及繳交『戶籍謄本』或『戶口名簿影本』(有註記原住民身份即可)。 

    (二)軍公教遺族(父或母親去世，領有『撫卹令』)：2樓教務處註冊組繳交『撫卹令影本』及洽詢申請程序。 

    (三)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學生：1樓總務處出納組繳交區公所核發之證明文件(右上角寫上臨時班級、座號)。 

    (五)殘障學生：1樓特教組(本校操場旁)填寫申請表、繳交戶口名簿影本及學生本人之『殘障手冊』影本。 

    (六)殘障人士子女：到 1樓特教組填寫申請表、繳交戶口名簿影本及父母之『殘障手冊』影本。 

四、本校 109學年度新生教科書採用版本，俟新生訓練時再由設備組發放。 


